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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

茲提述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寄發予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股東
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（「中期報告」）。

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懇請股東留意，由於手民之誤，中期報告第5頁最後一段的第二
句應改為：

「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僱員成本（不包括董事酬金）合共19.1百萬
港元（二零一零年同期：36.6百萬港元）。」

本公告乃作補充中期報告之用，應與中期報告一併閱讀。除本公告上文所載者外，
中期報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鄭志明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孫榮業先生、劉世昌先生、黎孝
賢先生及杜振偉先生；兩名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鄭志明先生（主席）及曾安業先生；
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劉順銓先生、鍾維國先生及李國忠先生。


